
浅谈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

◎杨跃国

“一个项目若安全管理的好，质量基本也不会太差！如果安全一塌糊涂，质

量基本也不需要看。”这是行业里口耳相传的一句通话。项目“质、安”的管理

水平就像孪生共同体一样，总是差不多。这是因为项目自身的管理氛围和管理文

化决定的，一个管理严格的项目，所有参建人员自然会在各个方面注意自己的安

全作业行为。 同时，一个真正优秀合格的建筑工程管理者，必然深知安全的重

要性，也会以此为主线，真正确立“安全第一”的管理思路和管理理念.

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总结了在施工建设中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几大问题：

一、缺乏安全意识和素质

从目前我国建筑工程施工人员的结构来看，施工现场的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

农村，教育程度很低，缺少专业的技能和较高的安全意识和素质。他们并没有接

受过系统完整的安全教育，安全生产知识匮乏，对安全管理认识不全面。因此，

在施工现场，由于缺乏安全规范操作意识，施工人员违规指挥、违法操作的现象

时有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频率，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

展。

二、缺少安全的建筑施工环境

安全的施工环境是保证施工现场安全性的有利因素之一，可以很大程度上降

低乃至避免事故的发生。然而目前我国建筑施工环境并非健全，在建筑施工的过

程中，没有健全的安全施工防护体制和措施，例如施工人员进入施工场地不戴安

全帽、穿拖鞋进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出现混接、乱搭现象，缺少安全警示标牌

等。这些不规范的建筑施工行为构成了不安全的建筑施工环境，为整个建筑工程

施工过程中埋下了安全隐患，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直接威胁着施工人员的生命

安全。



三、缺少完整健全的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体制

健全的安全管理体制是提高建筑施工安全性的重要途径之一，能够有效的规

范施工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施工行为，能实现建筑工程的安全、文明施工。近

些年，虽然我国建筑施工单位高度重视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在施工场地配有

一些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监理人员，形成了的三方管理机制，但是安全施工管理

体制仍有待完善，不能切实有效的保障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

综上所述，健全的管理制度及操作方法在施工安全作业中显得尤为重要，应

对所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几点建筑工程安全管理中可实施的有效方法：

一、完善建筑单位安全质量管理体制

施工安全和建筑质量是评价施工单位的两项重要指标，如果施工企业不能保

证施工安全和建筑质量，就会被其他企业代替。因此，施工企业必须把安全作为

施工中的第一要务，以安全和质量为首要目标。并建立施工安全质量管理体制，

以制度保证安全，明确划分各环节的责任人。首先，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任

务确立施工目标，对施工内容进行拆分并把每项内容分配给各部门。其次，要建

立专门的规章制度约束建筑施工，比如加大安全管理岗位的人力投入，设立专人

负责安全检查，对每项工程进行验收。安全管理方面的资金不可挪作他用，以确

保安全工作的开展。施工前必须提交完整的施工计划书，按计划施工。施工过程

中要定期检查机器设备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以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二、确保施工用料的质量和机械的正常使用

施工材料是建筑产品的原料，其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建筑产品的好坏，因

此必须确保施工用料的合格。在采购材料时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采购，对采购

的原料要进行抽样检查。在使用前要再次进行检查，防止不合格产品混入其中。

另外，施工所用的机械要确保符合施工要求。对于规格型号不符的设备要马上更

换，对于旧设备要定期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对机械进行登记，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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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归属。特别是塔吊等大型机器，是施工中必不可少的机械，要规范其使用、

保管、维修等流程。

三、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建筑工地是比较特殊多样的地方，场地不仅要供施工，还要供居住，劳动环

境较差，且危险系数较高。因此，接受安全施工培训对施工人员显得尤为重要，

建筑单位作为管理方应该为施工人员提供培训。为达到培训目的，可以采用多样

化的培训方式：现场演练、生动演说、播放视频等来达到培训效果，加强人员安

全意识。通过传授正确的施工方法引导施工人员安全作业，以惨痛教训的反面案

例来警示施工人员。另，用专业技能的培训来提升施工安全，通过对基础专业知

识的巩固，对新技术的学习，提高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考

核，检验施工人员的学习情况。对不合格者进行继续培训，对合格者准予上岗，

对优秀者在工作中可以予以重任，考核结果可以成为施工单位安排分工的一个标

准。

愿以安全为根本，创质量、产量双效益，愿少点口号多点实干，安全牢记于

心，愿天下都是安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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